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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財政局施政報告(98年 5月份) 

資料截止日期：98年 5月 31日 

資料更新日期：98年 6月 9日 

專責人員：余明讚   職稱：主任秘書  電話：1999轉 6274 

Mail：ca-ming@mai1.taipei.gov.tw 

重  要  施  政  成  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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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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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辦理特種基金保管金專戶及尚未納入集中支付之特種

基金專戶納入集中支付案 

本局為增進本府整體財務效益，前陸續將臺北市議會與本府所

屬各公務機關經管之保管款及本府所屬 33 個特種基金其中 19 個特

種基金納入集中支付，本局將其資金用於墊還市政專案建設貸款或

支應市政建設經費，每年可為本府節省龐大之債息支出。 

近年本府受中央修法減免稅影響，財政日益拮据，為再提升本

府整體財務效能，減輕債息負擔，同時達成庫款支付電子化之目標

，爰於 98 年 1 月函請各特種基金管理機關填復相關專戶資料與納

入集中支付之意願，本局就各基金填復資料研析後於 98 年 4 月間

召開 2 次會議研商，並於 98 年 4 月 23 日簽報市府核定將債務基金

、公教購宅貸款基金及部分特種基金保管款計 16 個專戶自 98 年

10 月 1 日與 99 年 1 月 1 日起分段實施集中支付，上開 16 個專戶

截至 97 年 12 月 31 日止存款餘額計 17.55 億餘元，若用於支應市

政建設以延緩貸款之借入，預估每年可為本府節省約 2,039 萬餘元

之債息支出。另未來國宅基金與地方教育發展基金所屬 241 個分基

金保管金專戶於系統問題排除後納入，其專戶存款約 17 億餘元，

預估每年亦可為本府節省約 2千萬元之債息支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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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辦理發行 98年度臺北市建設公債相關作業 

本府為籌措財源償還債務基金 97 年度第 1 期短期借款到期債

務，訂於 98 年 6 月 25 日採登記形式發行 10 年期「98 年度臺北市

建設公債」新台幣 100 億元整，並已函請市庫代理銀行辦理相關公

債發行與銷售事宜在案。 

另為使民眾了解購買公債

的好處及方式，增進民眾購買

意願，以利本市債券銷售，本

局特配合今年端午節由市府舉

辦之「水岸臺北 2009 聽奧端

午嘉年華」系列活動，於 98 年

5 月 30 日(星期六)假大佳河濱

公園辦理公債宣導，活動當日人潮踴躍，民眾為參加龍舟錦標賽決

賽的選手打氣加油外，也紛紛前往本局攤位參與有獎問答，領取精

美實用獎品，亦詢問購買公債關事宜，本次活動確已達業務宣導之

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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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「2009臺北嘉年華」菸酒宣導活動 

本局於 98 年 5 月 28-29 日在本市大佳河濱公園辦理水岸臺北

2009 聽奧端午嘉年華菸酒宣導活動，現場除備有宣導資料供民眾

免費索取外，並辦理有獎徵答活動，計有環保袋、不繡鋼碗、修容

組、雷射筆、環保餐具、馬克杯等多種獎品，獎項豐富，獲民眾熱

烈參與迴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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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小巨蛋 GO GYM健身俱樂部之處理，本府以保障消費者

權益為優先考量，並依法合理收取使用費 

茲因東森集團、力盟公司及高勁公司間之債權債務關係複雜，

為免三方債權債務影響會員權益，故本府前要求高勁公司與東森集

團達成和解或協議後方得與本府簽約，且需以優惠條件繼續服務原

已繳費之力盟舊會員至 99 年底。高勁公司於 98 年 4 月 17 日始與

東森集團達成協議和解，本局已與高勁公司議定市有房地使用契約

，雙方已於 98年 5月 25日完成契約用印。 

  本府與高勁公司所訂契約使用期限至 99 年底，期滿如高勁

公司營運績效良好，則取得優先續約權，惟續約期限不得逾原東森

巨蛋與力盟公司之契約期間，復因力盟舊會員使用權益至 99 年底

，高勁公司自 99 底起即無須再承擔力盟舊會員使用權益，故續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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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須與本府重新議定每月使用費，另高勁公司積欠本府簽約前占用

期間之不當得利部分，本局亦要求高勁公司出具本票並於簽約後分

期償還。 

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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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「如何有效發揮臺北市市有無形資產之經濟效益及開

發經營制度之建立委託研究」招標案 

為開發市有無形資產，提升財政收益，97年辦理「臺北市市

有無形資產開發經營策略」委託研究，受託研究單位--中國土地經

濟學會於總結報告提出廣告權、命名權、商標權、專利權及意象權

等 5種可執行無形資產，並建議以廣告權及命名權為優先執行標的

。鑑於 97年研究報告僅係策略性分析，98年續辦「如何有效發揮

臺北市市有無形資產之經濟效益及開發經營制度之建立委託研究」

，進一步就最具經濟效益無形資產深入探討確認其可行性，屆時透

過無形資產權利形態設計，以賦予私人權利的方式，開發無形資產

，並將無形資產開發所得之收入，挹注財政收益。目前本委託研究

案已於 98年 5月 14日辦理服務建議書評選，經出席委員評選結果

由捷登產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獲選為最優廠商，取得優先議價權。 

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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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義區三個里參與綠美化植栽認養，共同打造美麗臺北 

位於信義計畫區附近吳興街 467巷 2弄及松仁路口公有土地〈

屬市有及國有土地〉，面積 1,566平方公尺，原作為吳興傳統市場

臨時攤棚使用，96年間臨時攤棚拆遷後，空地遭民眾任意停車造

成髒亂，為美化閒置土地，配合臺北好好看計畫及 2010臺北國際

花卉博覽會之臺北城市花園推動計畫，自 98年 3月間起施作簡易

綠美化工程。其間由本府產發局負責全部之綠美化規劃及施工，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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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局招商清運廢棄水泥石塊及環境保護局協助提供植栽用土壤，充

分整合市府團隊力量。本綠美化工程包括草皮、花架、樹木及步道

，附近六合里辦公處、惠安里辦公處、泰合里辦公處業於 98年 5

月 2日上午舉辦社區居民參與植栽及認養活動，由郝市長親自蒞臨

植栽並頒贈認養人植栽維管工具，以期達成里民愛護環境及參與日

後景觀之維護。  

非

公

用

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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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府與晶華酒店完成簽訂地上權增補契約 

本府於 98年 5月 18日與晶華國際酒店股份有限公司就本府原

提供市有土地予該酒店設定地上權之剩餘 25年地上權事宜簽訂增

補契約，並由財政局邱局長為簽約人，增補契約生效日則追溯至

98年 5月 11日。 

本設定地上權案依原契約約定，地上權之存續期間為 25年，

自登記完成日起算，期滿後再延長 25年，合計不超過 50年，故設

定地上權期間共 50年。本案地上權於 73年 5月 11日登記完成，

前 25年之存續期間於 98年 5月 10日屆滿。 

本次續約案所訂之增補契約內容包括，未來 25年每年可收取

約 5,000萬元之租金收入，另為確保本府權益，亦增收取履約保證

金（按續約當年期一年租金額收取）。此外，為回饋社會，臺北晶

華酒店同意每年提供新台幣壹仟萬元，配合臺北市政府作為推動與

市政相關之文化觀光、公益活動或社會福利措施等使用。 

本增補契約案完成後，本府所獲得之收入，除土地租金外，另

依晶華國際酒店股份有限公司所提供資料，該公司近年來每年就臺

北晶華酒店所繳納房屋稅為 3千多萬元，此亦為本市稅收來源之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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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且臺北晶華酒店因本案所僱用之員工數目前為 2,018人，除創造

2千個以上就業機會，亦可增加政府所得稅收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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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提升行政效能訂頒「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應繳費

款作業程序」 

為達庫款支付全面電子化以提升行政效能，爰整合自 90年 6

起陸續訂頒並實施比照「委託劃帳」繳納各項費款、各機關學校健

、勞、公保費、勞退基金、公用事業費款併入代扣繳費款機制、公

務人員退撫基金、本府高中職以上學校軍護人員退休撫卹基金及軍

人保險費等費款繳納作業，於 98年 5月 25日函頒實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